
河南新县：信用分级分类化

守信激励真“贴心”

“感觉真是太方便了，原本以为项目计划备案资料不齐

全会不能通过，没想到财政局工作人员在查询了我们公司的

信用情况后很快受理并通过了我们的备案申请，允许资料后

期再补充，这简直就是给我们公司业务开展开辟了一条‘绿

色通道’！”新县宏泰工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伟伟

兴奋地说道。



2024 年初，新县财政局印发了《新县政府采购领域信用

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将政府采购领域行为主体分为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评审专家四大类，在依法履行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职责过程中，根据四大类行为主体的采购活动

情况对其信用进行综合评定分级，评定结果分为守信、一般

失信、严重失信三个等级，然后依据评定级别实施分类差异

化监督管理，体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监管原则。

“区别于以往以及其他地区的信用监管做法，我们实行

的是事前信用查询、事中信用监管、事后信用评价的全过程

信用监管模式，对于采购代理机构我们还增加了年度项目绩

效评价，能更科学、更全面、更精准地对各类监管对象进行

‘信用画像’，对于绝大部分守信的监管对象我们给予便利

化服务，对于极少数失信对象才给予惩戒措施，让信用监管

成果充分为企业发展服务。”新县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主任

朱俊峰说到。

2024 年以来新县财政局累计对 17 家信用良好的采购代

理机构所代理的 39 个政府采购项目实行了容缺受理、告知

承诺、简化程序、优先办理等便利措施；对 1 家一般失信采

购代理机构实行了提高抽查比例和暂停便利服务等处理措

施；对 1 家严重失信采购代理机构实行了暂停便利服务，列

为重点关注对象，依法依规增加检查内容，加大抽查检查力

度和频次等惩戒措施。



“下一步，新县财政局将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信用分级

分类监管力度，将信用监管重点从采购代理机构覆盖到采购

人、评审专家和供应商，将信用监管链条延伸到招投标、市

场监管等信用信息共享领域，真正让信用机制成为政府采购

监管的重要手段，成为助企纾困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方式，

成为服务新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武器！”新县财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昌禄表示。


